渝水区文广新旅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局立即组织人员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渝水区文广新旅局是主管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等工作的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综合管理全区社会文化事业，指导图书馆、文化馆建设，指导开展农村、少儿、校园文化、企业、城区文化等各类群众文化工作，挖掘和整理民间文化遗产；
（二）综合管理、指导全区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文学、电影等艺术，重点抓好各门类艺术精品的创作与生产管理；

（三）归口管理全区文化旅游市场，负责全区文化、文物、旅游、新闻出版市场的管理和行政许可；指导监督文化、文物、新闻出版的行政执法工作；
（四）建设管理农家书屋，满足农村读者需求；
（五）指导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业协会、学会等社团组织的活动；

（六）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2.部门主要构成

内设办公室文化股、旅游股、产业股等股室，下属渝水区文化馆、渝水区图书馆等两个事业单位。

3.人员情况

局本级编制人数24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16人；年末实有人数36人，其中在职人员22人，退休人员14人。文化馆编制人数5人，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年末实有人数10人，其中在职人数4人、退休人员6人。图书馆编制人数5人，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年末实有人数7人，其中：在职人数3人、退休人员4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以部门预算资金评价对象，以部门所有支出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为考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部门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确认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评价项目资金使用的成效，促进部门高效履职，为以后年度项目资金的投入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2.绩效指标体系

在参考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给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本次绩效评价的目标要求，重点对“预算执行”、“预算管理”指标进行设计；形成《渝水区文广新旅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议法等进行评价。对定量考核指标采用量化打分，总分百分制。绩效评价得分及计算公式： 

　　绩效评价总分=∑一级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得分=∑二级指标得分； 

　　二级指标得分=∑三级指标得分。 

根据得分结果划分四个评价级次，其中总分为90～100分（含90分的）项目为“优”；80～90分（含80分）为“良”；60～80分（含60分）为“中”；低于60分的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制定项目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体系。

2.组织实施。收集相关材料，核实汇总数据、查阅资料。并对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对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3.分析评价。根据收集资料和考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最终形成综合性书面评价报告。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3年度收入总计2276.5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254.9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

2023年支出决算总额为2276.56万元。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890.67万元，占支出决算总额的 39.12%；项目支出是1385.89万元，占支出决算总额的 60.88%；按支出功能划分：文化旅游与传媒支出2009.23万元，占支出决算总额的88.26%；社会保障与就业232.92万元，占支出决算总额的10.23%；住房保障支出28.40万元, 占支出决算总额的1.25%；农林水支出6万元，占支出决算总额的0.26%。

2023年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文化事业工作深入推进。一是逐步提升文化服务水平。2023年开展各类特色文体活动465场，服务人次约40万余人次；农村放映电影场次2790场，观众40万余人次；送戏下乡44场，观众约1万余人次。二是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区图书馆群众到馆量近39万人次，读者借阅量近20万人次，办证人次近300人次，读者满意率99%以上。组织开展了“甜蜜DIY”、“阅享新时代”读书分享会、开展沙画大比拼等趣味活动，全力推进“书香渝水”建设，暑期接待读者人次和借还图书册数均超历史，新增读者证200余个，开展全民阅读系列主题活动90余场。三是积极实施免费开放服务全区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已建设1个应急广播县级平台、16个乡镇级平台，182个行政村级平台，安装1396终端,实现行政村村级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由网络公司管理运行，村级终端由各乡镇管理运行，统一协调、上下贯通、可管可控、综合覆盖的应急广播体系。

文旅业态提质增效。一是积极推动旅游品牌建设。渝水区人和乡观下村、人和乡棣村村和珠珊镇洋津村等3家景点成功创建江西省3A级乡村旅游点；2023年5月申报“风景独好”旅游名县，以及下保村“风景独好”旅游名村。二是有序开展文旅惠民活动。举办了“温暖过年加游赣·幸福渝水闹新春”、“乐享五一·幸福渝水”、“醉在金秋·乐游渝水”等系列活动80余场，发放800万文旅电子消费券；举办第十八届“文津图书奖”专题线上线下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阅读推广线上线下展等展览20余次。三是精心谋划文旅项目。共谋划35个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超6亿元。其中珠珊沙头乡村旅游项目、罗坊东边乡村旅游项目2个项目已完工。工业旅游，新钢1958、新溪乡西江古村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四是积极推动文保工作。在全市十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案例评选推介活动中，我区有6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案例，三项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在非遗申报工作中，还新挖掘整理了赣派采耳技艺、下村古法酿酒技艺、界水北山野生茶叶制作技艺、肖氏中华旗袍制作极艺、新余唐宋煎茶点茶技艺、新喻剪纸技艺、渝水麻花制作技艺、渝水糖画制作技艺、罗坊湖藕丸制作技艺、傅抱石印学思想与篆刻艺术、牧莘酿酒技艺等11个重点项目和25位非遗传承人。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23我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在库25家。组织文化企业参加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认真开展“四千助企”帮扶活动，走访帮扶文旅企业42次，解决困难问题15个；做好文化产业扶持项目申报工作，积极组织夜华、渝水高科文旅企业申报2023年度省级文化产业扶持项目，组织三人行电子商务、渝水高科、鑫明志蓬3家企业申报江西省“文旅贷”企业入库，申报担保费补贴和贷款贴息。2023年全区版权登记任务数为1000件，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作品登记1000余件，占全年任务100%。已引导江西省兆铭娱乐文化有限公司上报了省级版权示范单位的申报资料。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一是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辖区内6家电影院安全生产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地毯式排查，共出动检查8次，出动检查人数50余人次。二是开展三年行动“巩固提升”攻坚战专项检查，4月下旬，围绕文旅企业、场所消防控制室、设备用房、仓储间等区域的消防设施，巡查人员仔细询问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情况，共检查场所121家。三是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主要开展了“护苗·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扫黄打非·正道2023”集中行动、“扫黄打非·新风2023”集中行动、涉黄卡片“净风”专项行动等，进一步强化了日常监管。

部门整体指标绩效评价分析

（一）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10分）

渝水区文广新旅局全年预算数2608.34万元，实际执行数2276.56万元，预算执行率87.28%，得分7分。

（二）产出指标情况（得分40分）

产出指标总共得分37分，其中数量指标基层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指标完成100%，得分5分；送戏下乡场次指标完成100%，得分5分；送电影下乡场次指标完成100%，得分5分；重大文旅活动开展场次指标完成100%，得分5分；质量指标基层文化活动中心合格率指标完成100%，得分5分；时效指标图书更换及时率指标完成100%，得分4分；送电影下乡及时率指标完成100%，得分4分；文旅活动开展及时率指标完成100%，得分4分；成本指标预算金额实际完成值大于指标值，不得分。
（三）效益指标情况（得分40分）

效益指标总共得分40分，其中社会效益指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指标提高达成目标，得分40分。

（四）满意度指标情况（得分10分）

满意度指标总共得分10分，其中群众满意度指标完成100%，得分10分。

六、综合评价及结论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设定的指标体系，经评价小组认真评议，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4分，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为“优”，全年基本支出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支出保障了重点工作的开展，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